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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《苏州商会志》、《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志》是在党的十

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编写而成的i编写会志的目的，是为

＼了系统整理百年商会(工商联)的史料，总结经验，引为借鉴，

为改革开放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，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体制服务，为促进祖国统一服务。

《苏州商会志》、《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志》全面、系统、

忠实地记述了从满清末年至今百年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，反映

了我市民族工商业产生、发展和改造的历程及其特点。《苏州

商会志》自1903年写起，至194 9年止，翔实地叙述了半个世纪

里商会的形成、发展、变革的情况，从商会会员、财务、商务、

‘政事、：-[潮、税争等各个方面反映商会的特点和作用。《苏州市

工商业联合会志》从建国时写起，至1993年止，记述了我会在中

国共产党领异下成长、发展的过程，突出了工商联的性质、地

位、任务、作用。《商会志》和《工商联志》形式上是两部史

志，实质上连成一体，故合印成册。

《商会志》《工商联志》的编写，是在我会正、副会长

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。我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各行业

的工商界老前辈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花费了极大心血。我

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一b的感谢! ．

在编写《商会志》、《工商联志》的过程中，中共苏州市

委统战部、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、苏州市档案馆等单位给予了

极大支持和帮助。我们对此深表感谢!
‘



由水平有限，编写中或有错漏，敬请谅解，并请提出宝贵

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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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商会。志
一、概．．述

在清末苏州商务总会产生以前，苏州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

与手工业的行会性组织毒名日i会馆、公所÷这些行会历史悠

久，。是封建经济的产物：主其事者称为总董、董事、司董等名，

且大都为在清政府中捐有官衔之著名工商业者。其成份多数是

封建地主与地方士绅，‘也有少数在清廷中任过重要职务之官

员；但行会之间并无联系j亦无统一的土层组织。涪末时则成

为组成“苏州商务总会"的基础和支柱；亦是民国后各业同业

公会的最早组织形式。一
’

。 -～ · 一

一二十世纪初；清廷I为啊振兴商务"i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‘．)

设立“商部"：八九月闽商部制定和发布《商会简明章程》三

十六条j’规定“冗属商务繁富之区；‘不论系会垣、系城埠，均

为应设总会之处0’而商务稍次之地，r-设立分会，，j·并派参议大

员驰赴行省’“劝孙商会"j邑人单束生在商部任侍郎职毛翌年

奉命到苏，邀集地方人士；商_=i=寸筹设商会之举：。
‘‘

．

‘光绪兰十二年(1905)请准设立苏州商务总会苔．九饲初八?日

正式成立．o设议董十六踏’按章二年乙任0会址初设赛儿卷j．
‘

、?青琼州商务总会(下简称商会’t歹屙省二级机梅；．下率昆

薪等二十八处商务分会。随眷国家之政体变革，会名哇蚕易t。·自

商务总会：苏州、总商会：臭县县蔺签，‘宣室19419军4胄-解散。
商会是联商惰；开商智≯·扩商权≯以市政刿节心’之地方自

治组织艺一。r故商会组戗话其活动涉‘及全家之各项地努i作。



如市政建设之商榷、农林渔业之开发、市民工人群团之建成，

军警饷银之欠支，漕银积谷之存储、学务经费之筹募，公益机

构之设施，商会无不参与。且起着重要作用。故清廷主苏官员

十分重视苏州商界。巡抚程德全莅苏就任不久，即上‘书清廷

说： “⋯⋯盖因商人资格甚高，半皆有学问而不愿为官者，时

寓于此，讲求有素，故实业颇兴⋯⋯。" 、

J．．当时商会能起如此之作用者，_是清廷重视商会之设立，

按规定，商会与府县一级官厅来往，r并无上行下移之分，以平

行．誓照会’’相待，其次是商会有赖钱业等各业之巨大经济支

持，各项活动均能以经济为后盾而处事裕如。1930年(民国十

九年‘)，国民政府重颁“商会法罗后，商会之活动日益缩小，

受县政府之管辖，仅从事有关全会成员合法权益之商务活动。

根据商会入会条件规定： “行帮每年公捐会费三百元以上

者得举会员一人，依此递加至得举三人为限。，⋯⋯公司工厂照

各行帮岁捐例。”故当选之总协理、，议董等人均属各业中之钜

子首富j所属行业则以典业、钱庄、纱缎绸布为主。历届商会

之主要负责人百分之九十从商业中选出。例如第一届总协理和

议董共十六名，全属商业代表，而典当钱业之议董占其半数。

此为全国各商会之罕见者。直至宣统二年(1910年)第五届改

选，才有工业代表一名，苏纶纱厂姚清溪当选为议董。苏州虽

属五口通商之一，辟有租界，但工业不兴，更无洋商大洋行之

设。直至民国后苏州总商会第一届选举(1916年)的特别会董

中，才有买办身份之祝大椿(兰舫)一人，然亦昙花一现，第

二届未能赓续。商会的活动是代表大行业与地主的利益。此种

情况直至抗战才有变改，因该时地主资财外移，新的一代资产

者纷纷投资创业，经济结构与商会人事开始变化。

‘，．初募已商会会员有以会馆或公所名义参加者，有以商号工

—一2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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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名义参加者。首届入会者有三十六个行业，三个散帮，．共一

千零五十四户商号。．1930年(民国十九年)国民政府公布“同业

公会法矽pI后，所有会馆公所按法改组为某某业同业公会。，乃

一律蹦同业公会名义参加商会，仅少数商户因依法不合组成公
会者，仍_以商号会员直接加入商会。商会视其行业之大小，决

定纳费标准，．用权数计算。按商会之支出计算每权应付金题。

并以权数之多寡决定其出席代表名额9各业赖商会为商人参政
之基础，商会为保护工商合法权益之发言机构。

‘

．j

请廷积习深重，i官商殊途。官员对商情商法茫然无知。而

戊戍变法后，工商各业日趋发展，商事纠纷、钱债纠葛日增，

有因长期纠争而诉诸有司，然往往视为细故，久稽不决。蒙受

损失者不获偿，理直者不得申，积案累累，商人急求解决之

途。商会既立。即耷官府同意下成立“理案处"。推选会董从．
事商事调解工作。处理事件中之较大者有苏纶纱厂之租赁纠：

葛，’有盛宣怀之财产没收清理等件，此为商会成立后，首先办

有业绩之事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商部咨送商会公文中说：

“理结此等钱债讼案，已不下数十余起，而其中时有曾经纠讼

于地方衙门经年末经讯结之案，乃一至该会，评论之间，．两造

皆输情而遵理者。功效所在，进步日臻。’’调处工作深得当局

赞赏。民国后，撤理案处，．改为“商事公断处"。
1

商会成立之日，正是清王朝日益没落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

逐渐替代封建经济之时。政局多变，国难日艰，以致商会政事

纷纭，连绵不断，人力财力糜费极巨。清廷以“预备立宪”．缓

解民主浪潮，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十月下诏决定在各省设‘

“咨议局”。所定之议员资格中有：．“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

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”，．故商人具有出任议员之条件。宣

统元年(1 909)全国咨议院成立，商会书记长蒋炳章作为苏州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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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剐’代表，J出1士江办省将议局议磬。管醛局议员多双与陶售参

系密切。．． ．

工商业者在清王朝封建束缚下，业务发展受到限制，故倾

向民主，同情革命。但又怕革命风暴会破坏自己既得利益，所

以，绝大多数是站在改良主义一边。商会在辛亥革命活动中即体

现这种霉想。光复前夕，商会总理迸谒程德全，劝其响应革

命，继又动员各业瓷助革命饷粮，并出动商团接应革命维持治

安。但于民国建政后，程德全因反对革命党，屠杀蒯氏弟兄，

莎对二次革命讨袁之举，而离职避居申江时，商会却一再去

电，促其返任，其目的希望地方安定，可以安心经营企业。其

它历次政治运动之开展，亦仅追随全国之形势，通电表态，声

明呼吁，虽然亦有罢市等强烈行动，但多坚持不久。而数十年

之坎坷教训，对国民党政权之日益腐朽，不再抱有幻想。解放前

夕，在共产党地下负责同志贯彻团结进步上层份子的感召和支

持下，：商舍加速组织工商伯卫队，在党指挥下。迎接共产党解

放苏州城。． ．

．．．

民国初定，苏州即肇闾门兵变之灾。元年三月阊门外兵

墨舅洗协商户；焚毁房屋，枪杀商民。据事后不完全统计损失

达八十余万元之巨。嗣后袁世凯称帝不遂，死后各系军阀割

据。自1916年(民国五午)起分合无常，j兵祸连结。1924年

(民国十三年)江浙战起，‘祸延京沪各地，大兵过境人民受灾

深重lo+苏州幸有历任北洋要职、．卸任后返苏从事工商业之费仲．
深j张仲仁等人出任斡旋。复有商会刘正康，季小松等人力筹

巨款，应付备路过境军队，作为饷糈，以兵车过境不进城厢为

约i兵灾得．消i+仅民国十三、十四两年，：共筹支九十三．万余

元，换得苏州安靖；成为江南之最。由此各地鉴于苏州之安

全，+迁苏定居者日众；．商会之声誉日重。 ．‘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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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6年(民国十五年)7月北伐誓师，1927年3月21日北伐

军进驻苏州。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。5月3日苏州总工会

被迫解散。10月总工会为解散：事举行谈话会，函请各界出席主持

公道，商会亦应邀派员出席。而即在是月中旬爆发丝织工人五

卜三天之大罢工(此次为苏州各业工人罢工史中历时最长，规模

最大者)。斗争行动剧烈，将商会和商团的部分主要负责人捆

绑游街i． ． ·

．

苏州丝织业劳资关系在清代即纠纷叠起，自1915年(民国

四年)后则起伏不绝，为商会调处劳资纠纷中最多之行业。辛亥

革命后变制易服，丝绸销路一落千丈，停产关厂不断发生，工

潮随之频繁。但类似丝织行业因耐移俗易而引起行业衰落，造

成劳资纠纷者亦多。 ‘

．

1915一一1919年(民国．四年至八年)，1927一一1929(民

国十六年歪十八年)为抗战前劳资纠纷的高潮期，尤以1927年为

最激烈。因革命军在工人武装配合下获得革命成功，工人运动

亦蓬勃兴起。各业工会迅即成立，，工人为捍卫自身的利益而纷

纷提出改善待遇，改善工作条件，清算过去被克扣之合法所得。，．

商会一时穷于应付。但1927年“四、i一二"开始清党后，工潮

受国民党之压制，逐步低落。、·1935年(民国二十四年)苏南各

县农村丰收，城区各业转荣。故直至抗战，工潮不多。

．1-937年(民国廿六年)苏州沦陷。1941年(．民国卅年)开

始．目冠军需浩繁，．为此在占领区搜刮物资加剧，市场经济恶

化，物价不断上涨，所以19：42年起劳资纠纷又趋增多。 。

．抗战胜秘后；战前离苏之商会部份负责人返苏，重主商会。．

国：民党挑起内战后，、物价上涨漫无止境。r 1947年(民国坩友等》

起务业工人纷纷要求改善待遇，始则公会谈判、．商会调解j皆按

情酌加解决。但因物价上涨愈演愈烈，要求增加工资淡判、休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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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越来越短，乃继以实物折算工资，仍未得息。最终以每月发

表物价指数，为计算工资标准。然亦未能解决各种问题之纠纷，

工潮此起彼伏，吴县县政府成立劳资调解委员会。商会与总工

会各有代表三名，作为劳资纠纷之最后仲裁机构，直至解放。

自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，排外群众

运动不绝。民国后提倡国货，苏州于1919年(民国八年)组成

“苏州国货维持会”。商会代表王介安出任上海中华国货维持

会副会长。热烈响应全国中国国货维持会所提出的“强烈要求

当局征收洋商产品值百抽二十五之出厂税”等，参与全国性的

活动。在“五卅”运动时，苏州商会采取提倡国货，抵制仇货

的本标兼治之道。当时设立国货陈列馆，提倡国货委员会，并

利用电台、广播宣传国货，出版提倡国货纪念刊，举行绸缎时

装表演等等，发动各个方面提倡国货运动。而最主要者是创办

苏州国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。经三年余之筹备，于193'4年(民国

二十三年)在北局建成三层大厦，除部份自营外招商租赁柜

台，经营各种国产商品正式开业。当时其规模在京沪线上无出

其右。但热烈提倡国货的运动，因抗日战起，国土沉沦而中
’

{

断。 ’

清朝税捐设卡征厘，牙帖当官，苛政浩繁，各业抗争不绝．

商会成立后，为各业呼号，成为重要会务之一。有因一业之征

免问题而据理力争者，有因全苏州行业皆感不胜负担而大声疾

呼者，更有集全国商会之力量而争抗之。例如裁厘改税，印花

税之开征，营业税税率累增不已等问题。‘民国后，为免除税吏

之苛扰，以及简化纳税手续，商会曾一度从事代征，或有关商人

投标承办。如屠宰、烟酒、筵席等捐均长期由商人承办。国民

党统治二十余年，商人受尽税捐苛扰、群讥之“民国万税刀．

商会之税捐争抗事务靡日无之。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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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会自l90s年起至解放，虽五十年历经政治变革，但商会

机构除日寇陷苏初期商会人员星散，工商事务一度由伪自治会

下设之农工商处管理外，其它时期从未停顿。唯沦陷期中，商

会人事良莠不齐。抗战胜利后之吴县县商会，虽然会务十分繁

忙，然对工商业而言，亦无补于经济崩溃的处境。幸得解放，

尚能留得一脉生机。

二、沿 ．革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清廷为振兴商务，特设“商部”。

派大员赴各行省劝办商会。光绪三十年(1904)由供职商部之

邑人单束生奉命来苏，邀集地方士绅共商筹设商会， 由从事

政、商两届之邑人王同愈先生，以及尤先甲、张履谦、吴本齐、

潘祖谦、彭福荪等人发起组织商会，草订会章(共十八章十八

条)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五月十八日呈部奏准设立商会，

当时就全国而言，仅迟于上海、天津两地。九月八日正式成立、定

名“苏州商务总会"，代表大会选出总理尤先甲(侍读衔内阁

中书)、协理倪思九(候选布政使理问)；会计议董吴理杲(同

知衔中书科中书)、庞东铨(候选同知)：议董潘袒谦(盐运

使衔分省补同知府)、张履谦(三品衔户部郎中)、彭福荪(甘

肃补用知府)、洪毓麟(五品衔江苏试用县丞)、王立鳌(盐

运使衔候选郎中)、蔡增荣(州同衔)、潘廷牵徒(不详)、叶

荣(不详)、杭祖良(二品封职候选员外郎)、李文模(不

详)、徐俊元(不详)，并选在创设商会时具有一定功绩，而

无工商代表身份者。王同愈(翰林院编修)、吴本齐(三品衔

公部郎中)二人为名誉会员，其任期均为一年。选出后报请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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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官厅加委，按期改选。直至宣统二年(i010)计有六届，历

届所选之总协理有连任者，亦有落选而改任他职者。
‘‘

商会处理日常会务之聘用人员，总其名日：干事。计有理

事一名蒋祖康总司其事。书记长蒋炳章、。书记朱锦绶、缮校顾

元昌、董蔚，翻译李士莹、庶务顾朝珍、司帐曹元鼎j除庶务司帐

二职乃是行业中代表人物外，其余诸人咸为苏地宿儒望族，尤

以蒋炳章是有翰林院编修衔之清廷卸任职官，在商会中领衔处

理日常会务，与官府接触具有一定的优势。总会下有锡金、常

昭、昆新等二十八处分会。
4

．

理案处是商会专事调处商事纠纷的组织，光绪三十三年

(1907)开始建立，并订立章程十二款：首届理案员由议董中报定

八名，另推理案议员八名，共十六人组成。并卤总协理为主席。
． 苏州商会会址初设于赛儿巷，～继迁刘家浜，‘’旋于1915年

(民国四年)筹款购置会所于西百花巷，一为永久会址。
“

辛亥革命民国肇始，清廷商部加扎委任之总协理、议董等

俱属封建职称，’故工商部来电： “j：：··；光复后商会章程当予修

改，以祛官气、’而洽商情"。然鼎革伊始‘：‘’新章不及建立，七

月因商会改组无章可循，经议董会决定，废止原有组织，‘取消

总切理、议董等职称，临时由各业商董摧选常务董事八人，以

四人为一组，各负责半年，轮流值勤处理会务、’前任经济事务于

六月三十日结束；并联合各地商会上书南京政府，要求明定商

会法令，以资遵守。半年后，政府仍未颁布法令。‘经全国商会

联合会议决，由：各地商会将原订会章酌加修正，暂按原有职称

进行选举。1913年(良国．二年)一月改选四人驻会。六月份仍按

原有会章选出总理吴理票、’协理蔡廷恩。、>-5常公事仍由原办事

各员执行。八位理案议员未予改动；

同年奉部颁“商事公断处"章程(七章四十、六条)，’由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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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选举评议员、．调查员各十三名，并在评议员中互选处长一

人。．1914年(民国三年)七月一日撤理案处，正式成立商事公

断处。该组织到1927年(．民国十六年)奉令撤销。1,915年(民

国四年)六月时商会法已公布，原有商会一律撤销。因苏州系

属省会旧治，商业繁荣，故改称“苏州总商会，，。并规定为正副

会长的会董制，任期二年。即进行改组j选出第一届会长蔡廷

恩、副会长庞天笙9—1918年(民国七年)第二届改选，蔡、庞

均得连任，-七月蔡廷恩病逝，由庞天笙接任，补选苏稼秋为副

会长。1920年(民国九年)第三届改选连任。1922年(民国十一年)

第四届改选，贝哉安当选会长，季小松为副会长，宋友裴、庞天笙

等五十人当选为会董。、1924年(民国十三年)第五届改选，贝、

季二人连任，江锦洲、’庞天笙等四一l-Jk人当选为会董。l 926年

(民国十五年)七月第六届改选，庞天笙复当选为会长，程干

卿为副会长，费仲深、程平若等五十人当选为会蕈。

．1927年(．民国十六年)北伐成功，．定都南京。国民党命令商

会停止活动，建立商民协会。九月十四日苏州市商民协会筹备

委员会成立，’明令撤销商会，改入商民协会。其时工商各业工

潮澎湃；商会组织又陷入半停顿状态中，失去组织力量，商民群

情惶惑，．除个别会董转向参加商民协会外，各地商会纷纷上书
国民政府，要求重新考虑商会停止活动、建立商民协会之命令。

旋接行政院通告，在新商会法公布之前，旧商会法有效，该时

各省增设建设厅，直接管辖各地商会，商会才恢复正常活动。
． 1928年(民国十七年)立法院正式通过“商会法"。苏州

总商会依法改组、改为委员制。由庞天笙、程千卿、季小松三

人当选为主席委员，‘以庞天笙为首。施筠清等四人为常务委

员，潘子起等四十二人为执行委员，后补十五人P陆翥双等二

十三人为监察委员，后补七人。1930年(民国十九年)九月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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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党决议。 啊原则上商会与商民协会应并有而分立。商会以大

商人为重心，商民协会融小商人为重心⋯⋯”。当时各省商会

联合会对共存一事纷纷提出异议。商民协会缺乏人和之利，经

济来源枯竭、不久即风消云散。一
：

1930年(民国十九年)苏州改为县治。1931年(民国二十

年)1月l 5日苏州总商会奉令改称吴县县商会，召开第一次

会员代表大会，选出主席委员施筠清。卢燕庭等四人为常务委

员，张一鹏等十人为执行委员，后补五人。戎法琴等七人为监

察委员，后补三人。，按章程，任期均为四年，每二年改选半数，

不得连任。、商会为处理日常会务，分设五股，总务股施筠清等

三人，经济股卢燕庭等三人，文书股宋友裴等三人，调查股潘

子起等三人，宣传股庞天笙等三人。另设委员会三个，税则研

究委员会由陆季皋等十一人组成，提倡国货委员会由张寿鹏等

十三人组成，下率国货陈列馆，在委员会中推张寿鹏等九人为

管理委员，施筠清兼任馆长。业规审议委员会由程干卿等十一

人组成j各委员会对有关会务进行研究，并负责处理。
。’

1 933年(民国二十二年)十二月第--N依法改选半数。主

席委员施筠清连任。此时商会在各乡区设立“分事务所?机

构。计有陆墓、浒墅关、望亭、木渎(包括善人桥)、等数处，

以贯彻商会工作，处理当地工商会员有关事项。1934年(民国

二十三年)十月施筠清病逝，推选程干卿代理。翌年十二月举

行第三届改选，程干卿当选为主席委员，范君博等四人为常务

委员，张寿鹏等十人为执行委员、后补五人，潘子起等七人为

监察委员、后补三人。1936年(民国二十五年)主席改选连

任。由1931年起商会举办事项广为开拓，曾组织商业夜校、小

本贷款所、商品陈列所，并多次倡办国货商场等等，正期会务

有所成就，。而日军于1937年进占苏州．商会会务停顿．．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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